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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文件篇】 

1. 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需要檢附什麼文件，甚麼時間以前要繳回學校？

A: 檢附申請書、租賃契約影本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。

2. 如何準備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所需文件？注意事項有哪些？

A: 一、申請書：承租人至學校申請單位填寫申請書。詳閱切結書、確認聲明事 

  項及簽名，未成年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切結。 

二、租賃契約：由承租人與出租人簽訂後，承租人提供影本 1 份給學校。 

參考樣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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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租賃契約必要項目:

租賃契約由承租人(學生)與出租人(房東)或房屋所有權人簽訂，格式不

拘，可使用坊間定型化契約，必須載明必要項目如下:

1. 出租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(出租人為代理人或代管公司，請備註房屋所有權人姓名、身分證字號)

2. 承租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3. 租賃住宅完整地址，如有房號亦請填寫

4. 租賃金額

5. 租賃期限

(二) 租賃契約簽定注意事項:

承租人資格 

1. 學生如未滿 20 歲，請由法定代理人作為承租人簽約(須檢附戶籍謄本)。

2. 如多名學生共同承租同一處住宅，為避免共同承租人之承租時間不同，

例如部分人員提前結束合約影響契約效力，自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

起，共同承租人請分別簽訂合約。

3. 承租人不得向直系親屬關係承租住宅，該住宅所有權人也不能是學生直

系親屬(含學生或配偶之父母、養父母或祖父母)。

出租人資格 

出租人可以是房屋所有權人的代理人(含包租代管公司)，但契約如有備註

房屋所有權人姓名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可以享有公益出租人之租稅

優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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